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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老舊中低層建築社區辦理都市更新擴大協助專案

計畫』估價原則研商會議」 

會議記錄 

 

壹、時間：101 年 4 月 12 日（星期五）上午 10 時 

貳、地點：臺北市都市更新處 10 樓會議室一(臺北市羅斯福路一段

8 號 10 樓) 

參、主持人：臺北市都市更新處簡副處長裕榮  記錄彙整：陳維廷 

肆、出列席單位及人員：略（詳簽到簿） 

伍、與會單位意見 
 

一、建築師公會 

（一） 議題（一）：衡酌公平正義原則，認為方案二較符合「老

舊中低層建築社區辦理都市更新擴大協助專案計畫」之精

神。 

（二） 議題（二）：△F1 原容積大於法定容積部分，考量其亦有

容積之貢獻，建議比照方案二方式辦理。 

（三） 議題（三）：估價是否公平合理，為估價師之專業，本會

尊重其意見。 

（四） 「老舊中低層建築社區辦理都市更新擴大協助專案計畫」

為政府提倡之美意、政策，但目前成案僅 2件，建議研議

更簡易之估算原則。 

（五） 跨不同使用分區之老舊中低層建築社區，其估價更為複

雜，建議研議其估價原則及案例。 

（六） 考量都市更新事業計畫及權利變換計畫如併送時，因涉獎

勵容積尚不確定而致選配事宜較難進行，因此，建議都市

更新事業計畫與權利變換計畫分別報核時，可先行提送估

價報告書作為更新前後室內面積是否達一坪換一坪之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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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 

二、臺北市建築開發商業同業公會 

（一） 公會於會前先行徵詢已申請本專案計畫之申請單位意

見，建議老舊四、五層樓之估價原則可依方案二或方案三

方向執行較符合公平合理。 

（二） 本次估價原則試算方案內容，其中更新前四、五層樓面

積，倘以市府 101 年 11 月 9 日公告之專案計畫審查原則

內容，係以使照或建照面積核算，則較產權面積為少；另

扣除 30%之公設面積，現行案件公設比多超過 30%，且更

新前之 1樓店面與 2 樓較不易換回原坪數，謹供參考。 

三、社團法人台北市地政士公會 

過去建管法令與登記規則多有改變，而本次會議所提四、五層

樓估價原則以主建物、附屬建物、公共設施之估價視為相同之

估價基準，仍尊重估價師公會之意見。 

四、財團法人臺北市都市更新推動中心 

（一） 經本中心評估三方案，亦認同方案二較為合理。依照過往

與所有權人溝通經驗，多數人能理解既有容積保障原則、

F1 原容積大於法定容基、F4 之捐贈道路用地等獎勵項目

為個別地主之個別貢獻，且倘單元範圍除四、五層樓外尚

有低矮樓層，其中四、五層樓屬較不易分回更新前室內面

積，因此，應考量四、五層樓之個別貢獻分別給予，而都

更範圍全區共同貢獻部分(都市防災、都市設計)等獎勵項

目則由單元範圍內之所有權人共同分享。 

（二） 依照市府 101 年 11 月 9 日公告之老舊公寓更新專案審查

原則，係以地主更新後可分回之容積樓地板面積計算，本

次所提三種方案，各自再扣除 30%之公設面積後，則分回

面積中應包含附屬建物之面積；若以方案三來看，通常更

新後可分回更新前室內面積較困難的是類似案例一的部

分四、五層樓，若再以地主更新後應分配價值扣除公設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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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及興建成本後，則實際分配更新後樓上層坪數約為

1,855 坪，已接近更新前四、五層樓建築物面積 1,788.11

坪，而目前地主認知更新前後室內面積一坪換一坪為市府

公告審查原則中所載之容積樓地板面積，因此，部分四、

五層樓之案例較不易達到一坪換一坪，且一樓部分亦無法

達到更新前後一坪換一坪，爰建議採方案二計算，較能符

合四、五層樓地主更新前後室內面積一坪換一坪之訴求。 

五、財政局 

針對市有地參與更新立場，考量市有地之權益，三個方案分析

可否納入非四、五層樓之影響比較，另倘以三個方案比較，要

兼顧更新前所有權人之權利價值公平性，建議可採方案三。 

六、地政局 

有關擬具之 3 個方案，其中方案一因無法達到一坪換一坪目

標，故建議不予採納；另方案三比照現行現行△F6（違章建築

戶安置）方式，因計算過多權利價值，致操作困難，又 4、5
層樓所有權人與違建戶不同，因其均屬土地所有權人，以此方

法計算有無符合都市更新條例第 30 條之規定，因涉及所有權

人之權益，且欠缺法源依據，亦不贊同此方案。至方案二因符

合一坪換一坪目標，且估價方式較屬可行，但仍有以下問題需

釐清： 
（一） 方案二既有容積列入更新前價值，需考量容積折減，則所

稱容積折減之內容為何？應請估價師公會再予詳細說

明。又既有容積保障係專屬 4、5層樓，則獎勵之容積值

所產生的成本一項，是否亦應由專屬者負擔？倘由全部土

地所有權人負擔，是否產生不公平現現象，則該容積折減

有無考量此一因素？ 

（二） 另方案二分配權利價值係採用更新後2樓以上平均單價來

檢視有無達到 1坪換 1 坪部分，因專案開發強度上限為法

定容積之 2 倍，更新後開發量體有可能達到 20～30 層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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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因更新前計算各區分所有建物均會考量其樓層別效用

比，而更新後倘採用 2～20 層的平均單價，因樓層別效用

比之故，將造成更新後均價定會高於更新後 4樓或 5 樓的

單價，是否產生均價過高誤以為無法滿足 1坪換 1 坪的目

標，而多給予獎勵容積的現象？是否合理？又應採用何者

單價，較為妥適，建議請教今日出席之各委員。 

（三） 依目前「臺北市都市更新權利變換不動產估價報告書範本

及審查注意事項」規定，更新前土地價值評估，不加計獎

勵容積。故倘採方案二進行權利價值估價時，應請公會配

合修正檢討估價範本，較符實際。 

七、丁委員翰杰 

建議方案二可再區分幾種方案試算，以檢核是否達更新前、後

室內面積一坪換一坪之政策目標，但公平性與合理性仍須納入

考量。 

八、潘委員玉女 

（一） 老舊公寓專案計畫在檢視有無 1 坪換 1 坪時，最重要的影

響關鍵即為共同負擔比例，但目前審議會通過的案件，均

為事業計畫與權變計畫分送，所以共同負擔比例並不是最

後的結果，故權變計畫共同負擔比例倘有變動時，依照第

117 次審議會決議應重新檢討專案容積獎勵額度之核給，

必要時辦理變更事業計畫，故建議類此案件應採事業計畫

與權變計畫併送的方式，較為妥適。 

（二） 目前權利變換計畫，土地所有權人係按其權利價值比例進

行更新後的分配，但依照老舊公寓專案計畫的規定來看，

應係採面積進行更新後的分配，則此分配又與權變計畫中

權利價值分配不同，故究係採「權利價值主義」或「面積

主義」進行分配？應先予釐清；又倘採面積主義進行分

配，則 4、5 層樓地主分配的位置有無原位置分配的限制，

如 4 樓或 5 樓地主欲選配更新後 1樓或頂樓，因更新後價

值的差異，勢必無法達到 1坪換 1坪的目標，故分配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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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先予釐清，將造成地主的對此政策的誤解，引發後續問

題。 

九、陳委員美珍 

（一） 方案二之評估方向較為可行，而本專案計畫之政策係滿足

更新前後室內面積「一坪換一坪」，但本專案計畫究竟係

屬於權利價值之「一坪換一坪」，亦或面積之「一坪換一

坪」，若以一般所有權人認知，是屬於面積之「一坪換一

坪」，但都市更新之權利變換係屬於權利價值「一坪換一

坪」，且方案試算中亦須考量權利義務之關係，獎勵中分

為共同貢獻與個別貢獻，因增額獎勵容積而增加興建之樓

層數，亦會增加營建成本，提高共同負擔比，因此，是否

以 2 樓以上均價計算仍有考量空間，以中低樓層、高樓層

之立體區段分別估算，在不同區段分算下，各樓層分回之

情形如何？若回歸都市更新權利變換，倘低樓層更新後欲

分配高樓層，則必定無法一坪換一坪，如何讓更新後分回

之分配面積或價值能更公平合理，後續尚可再討論。 

（二） 目前現行案件多數之公設比例似有過高，都市更新增加建

築容積獎勵，但也增加了公設面積比例，在地政與產權登

記方面長久來存在結構性問題，房價內是否需考量公設

比，亦可透過此次專案計畫延伸相關討論議題。 

（三） 目前三種方案試算僅針對四、五層樓地主之應享有權利進

行估算，惟仍應納入所有權人應負擔之義務考量再行估

算。 

（四） 應訂定部分審議原則，如原位次分配才能計算一坪換一坪

之合理性，考量四、五層樓地主與實施者分配之公平性。 

十、劉委員明滄 

（一） 案例分析必需把基礎調查工作作好，譬如影響可否一坪換

一坪的原因，除了建築物造價、售價（二 F均價）、共同

負擔的比率及區分所有建物立體地價不同等基本因素

外，尚要考慮個案基地建築法規之受限條件如基地使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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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建蔽率、法定容積及高度是否受限等因素，因為依法

得設計出規劃出來的更新後建築物的總坪數是分配的基

礎，也是影響有沒有可以達到一坪換一坪的因素，以上這

些，必須有準確的基礎，方能作較正確的個案分析。提供

的三個案例中，顯示房價愈高，共同負擔比也愈高，有違

一般常理，故似應先確認兩項因素之合理性，再接續分析

比較合理。 

（二） 更新前後建築物公設比及陽台多寡，也是影響可否一坪換

一坪，這個專案是想讓住戶可換得更新前所持有建物的室

內坪加陽台的坪數，所以建築物的規劃型態，譬如公設比

多寡就會有不同影響。三個案例中，公設比均假設為 30

％，與目前市場規畫情形較為偏低，且每一個案均會不

同，應予考慮。 

（三） 至於討論議題建築師公會所提意見似可供作業單位參考。 

十一、郭委員國任 

（一） 本專案計畫必須都市更新事業計畫及權利變換計畫併送

才可檢核有無符合專案獎勵所稱達到更新前後室內面積

一坪換一坪之情事；倘在分送情形下所能評估之變數則為

共同負擔比例，審議上較難評估判斷，因此，在事權分送

情形下應先建立相關指標，以利檢核是否達成更新前後室

內面積一坪換一坪之政策目標。 

（二） 方案二部分即是更新前權利價值認定，考量各土地皆有更

新前條件的不同，而給予不同之價值認定，始得分回更新

前之面積，倘依此原則操作，則可依此修正 F1 之估價原

則，以解決目前實務操作之問題。 

（三） 前述討論中提到，方案試算應讓四、五層樓所有權人負擔

既有容積保障原則增加之獎勵容積而衍伸之興建成本，但

於估價操作上若要如此細拆分算有其困難性，且相對而

言，樓層越高，造價雖高，但更新後售價也會提升，但是

否需拆分細算更新前四、五層樓地主原容之權值與更新後

應負擔之興建成本，公會於是提出方案三，以舊違章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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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之估價原則並扣除興建成本的計算方式，應符合上述討

論之概念，但方案三並未有估價規定之依據，因此，僅供

委員與相關單位參考與討論。 

（四） 若以更新後 2 樓以上均價計算，而致更新後房價過高而不

易讓四、五層樓分回，爰建議以非商業用之 2至 5 樓均價

計算，若 1、2樓皆為商業使用，則採 3 至 5 樓之均價來

估算，即可降低更新後 2樓以上均價，則四、五層樓更新

後應可較容易分回原室內面積，容積獎勵之核予即可降

低。 

十二、林委員秋綿 

（一） 在評估本專案計畫核予之容積獎勵額度及是否達到更新

前後室內面積一坪換一坪，若未在事業計畫及權利變換計

畫併送之情形下，尚難評估確認，以過往審查通則與經

驗，權利變換計畫之房價合理性等常受到審議會委員質

疑，經審議後皆大幅度修正，因此，為確定容積獎勵之核

予是否可滿足更新前後室內面積一坪換一坪，仍需要事業

計畫及權利變換計畫併送方能完整檢核確認。 

（二） 有關本次估價原則試算，方案二與方案三皆符合估價理論

之個別貢獻原則，皆屬合理；而前述討論方案三個別貢獻

所增加之獎勵容積而需負擔增加容積樓地板興建之成

本，但方案二以四、五層樓既有容積保障原則獎勵的個別

貢獻納入更新前之權利價值後，提高其更新前之權利價

值，然計算其共同負擔所需擔負之比例亦會提高，因此，

增加其更新前權值比例，與更新之共同負擔比例亦會相互

抵消，應已存在估價之公平性。 

（三） 前述討論應以權利價值或以室內面積之更新前後室內面

積一坪換一坪計算，因一般地主普遍認知為面積之一坪換

一坪，然因更新估價類似立體重劃之估算，因分回樓層確

有價差考量，建議可採以更新後 2 至 5 樓均價計算，屬合

理，可以此方式再行試算。 

（四） 方案二與方案三雖皆符合估價之原則，惟以實務操作上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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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以方案二較屬可行之方向；而方案三計算係以地主需

再負擔興建成本，實務上地主多半無法接受再出資負擔相

關費用。 

十三、陳委員漢雲 

（一） 方案二以四、五層樓所有權人既有容積保障原則之個別貢

獻下而調整其更新前權利價值，應較屬可行之方向。 

（二） 方案三之估算，因以舊違章建築戶之方式計算，惟四五層

樓地主應屬有屋有地，因此，建議方案三應以方案二方式

計算，而非以方案一方式計算。 

十三、金委員家禾 

（一） 有關公設比超過 30%及營建造價過高等情形，皆違背本專

案計畫之意旨，並非透過本專案計畫使其更新後成為豪

宅，獎勵再高亦不夠所有權人分回，因此，本專案計畫操

作上應可考量訂定公設比、工程造價提列等級上限，及配

合事業計畫及權利變換計畫併送審定獎勵容積之核予。 

（二） 原容積大於法定容積之容積獎勵，以估價貢獻原則而言，

由貢獻者享有，應屬合理之估價方向。 

（三） 另建築師公會所提若跨越不同土地使用分區之估算，因可

能部分屬基地使用容積未達法定容積、部分屬於原容積大

於法定容積，而涉同時存在不動產估價技術規則第 125

條、126 條估算土地權利價值，亦可納入試算分析。 

（四） 本次估價試算以總分回面積檢核，但卻未分別於各方案與

各案例中比較如原容積大於法定容積、低度利用等不同情

形的地主分回狀況之細節評估，因此，以總量呈現較難審

視判斷是否已達成更新前後室內面積一坪換一坪，也較為

失真。 

（五） 本專案即針對四、五層樓公寓，應呈現五層樓以下分配計

算更新前後室內面積一坪換一坪，倘所有權人欲分配較高

樓層，則會有更新後分配價值與面積之價差情形，應仍以

更新後室內面積分回原則為主，因此，應於專案中明定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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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規定，如更新後四、五層樓地主應分配低樓層為主，以

計算更新後室內面積一坪換一坪，倘若所有權人欲分配高

樓層，考量更新後權利價值，會有部分面積之減損，僅能

達更新後應分配權利價值之「一坪換一坪」，該部分可由

實施者協調之，但若為此類非室內面積之一坪換一坪者，

應於專案計畫中明定細則以供實施者或地主瞭解。 

十四、江正工程司中信 

（一） 有關本專案計畫究為面積或價值主義，依本府 101 年 11

月 9 日公告之審查作業原則係為面積主義（參考檢核式：

【更新單元四、五層樓建物土地面積 * 法定容積率 * (1 

+ 一般獎勵容積 + 專案獎勵容積) - 安置△F6 樓地板面

積】 * ( 1 - 共同負擔比例)  =地主可分回容積樓地板

面積）。 

（二） 有關前述討論意見，都市更新事業計畫及權利變換計畫需

併送始得確定容積獎勵之核予是否可滿足更新前後室內

面積一坪換一坪，惟本專案計畫係為五年專案計畫，至 104

年 8 月 1日止，目前所送案件多為事權分送之申請案，是

否仍應堅持改以事權併送？仍請列入考量。 

（三） 前經本市都市更新及爭議處理審議會審議通過之案件，皆

須再檢送權利變換計畫審議時，併同修正事業計畫之容積

獎勵，法令上仍需檢附同意書，實務上操作較為困難。 

（四） 本次估價原則試算之方案二為扣除 30%公設比例，但按依

本府公告審查作業原則係僅扣處樓梯間面積，因此，方案

試算上與審查原則上仍有誤差。 

十五、臺北市估價師公會 

就前述專家、學者、委員所提意見回應說明： 

（一） 有關既有容積保障原則計入四、五層樓更新前權利價值是

否需扣除興建成本，尚須視財務計畫內容個別試算方能準

確，操作上較為困難。 

（二） 非四、五層樓地主效益是增加的，以目前提送案例之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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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獎勵申請皆在 20%~30%以上，因此，本次試算僅提撥

5%~15%既有容積保障原則之獎勵於四、五層樓更新前權利

價值，並以其享有的權利扣除應負擔之義務的原則下計

算，而原本估算即針對政策所提更新後室內面積是否達一

坪換一坪，因此，僅針對四、五層樓先估算。 

（三） 原位次分配部分，若是以前述委員所提以更新後 2~5 樓均

價計算，再做估算後回復報告。 

（四） 公設比部分僅初估目前實務上合理之公設面積比例，後續

爰依照審查作業原則修正估算。 

（五） 原容積大於法定容積之估價原則方向若依會議決議採方

案二方式，目前公會正進行估價範本修正，若既有容積可

納入更新前價值計算，後續原容大於法容即可配合修正估

價範本。 

十六、李股長建德 

老舊公寓更新專案審查作業原則需扣除共同負擔，但並未設

定其上限基準，依前述委員意見，可請估價師公會訂定公設

比、造價成本與共同負擔比之上限，以配合前述公告之審查

作業原則。 

 

陸、會議決議 

一、請估價師公會以方案二為基礎納入不同樣態之模擬評估，如部

分地主原容積大於法定容積、部分低度使用之估算後分回面

積，可以抽樣計算部分所有權人實際分回面積情形，以供後續

研商會議討論。 

二、依據本次會議各委員及與會單位意見，請估價師公會依不同樣

態估價試算後，後續再召開第二次研商會議。 

三、本專案計畫既有容積保障原則獎勵可納入更新前四、五層樓權

利價值計算，後續可作為原容積大於法定容積之估價原則，納

入估價範本配合修正。 


